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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田徑場公告「為維護田徑場跑者安全，除了體育課程教學及校隊練習外，田徑場禁止各項

球類活動」，主要目的是為使用者的運動安全與保護而設，使用者是指所有在場（田徑場）運動的

人，而田徑場適用於田徑項目，分為田賽（標槍/壘球擲遠、鉛球、鏈球、鐵餅，以及跳高、撐竿

跳高、跳遠、三級跳）；與徑賽（短、中、長距離、接力賽、跨欄），在此立基點上，作以下說明。 

首先，會使用田徑場的體育課程教學（大一體育）中唯一一項「壘球擲遠」，是以壘球取代標

槍的投擲運動，也因標槍的危險性極高，故在國小的田徑課係以壘球擲遠為投擲項目之一；另外校

隊是指田徑隊隊員，針對訓練投擲藥球、鉛球、鏈球等。以上球類均為田徑項目。 

接著，針對運動安全的問題，幾年前田徑場中的草地因有僑生屢勸不聽在場中踢足球，以至於

踢斷跑者的腿，上法院判賠新台幣 50萬元整，所有的罰金由肇事者、國際事務處、體育室等相關

單位支付。實際上，事發之前當時場地管理者不斷向肇事者提醒「不能在田徑場踢球」，但其依然

故我，以致發生事故。田徑場本身即為田賽與徑賽的專用場地，場內多處空地，並非是球類專屬用

地。 

再者，球類運動的場域特性周遭會有網子或牆規範住，以防球不可預期的彈跳，阻擋球無邊際

的滾動，這是保護所有使用者的安全。為維護運動場地的秩序，請在場打球人員易地而處，丟標槍、

擲鉛球的人，如在羽球場、排球場或籃球場進行擲部運動亦是絕對禁止的。 

開學至今，傍晚時分排球系隊在田徑場練球從原本在靠近松苑的階梯處，慢慢延伸遍佈至一百

公尺起點區，以及跑道內緣，技術動作除了向上擊球外，還有拋接扣殺等動作，在只有夜間照明的

環境，跑者又是直視前方的跑動，極速的球在地上滾動，不可保證球不會滾到跑者腳邊再度發生上

述運動傷害事件。體育室的人力及資源真的非常有限，然在風險管理的原則下，張貼公告是為維護

使用者們的安全，既是維護跑者，也是保護想在田徑場打球的人，在場中打球所費不貲。 

最後，關於運動場地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，這是長久以來既有場地規劃的共業，未來體育室會

盡可能的爭取資源，朝向平均劃分現有的室外球場比例之目標，但這都非短期可完成的。至於司令

台上的油漆剛完成就印上排球的印記，如果大家可想出其他不破壞牆面保持整潔的方式，歡迎到體

育室協商怎麼樣的方式會更好。喜好運動，愛打球是好事，但也需要尊重場地並愛惜之。 

依據本校運動場地借用及管理細則，第十五條第七項第二款「除經許可外，禁止進行任何球類

及其它危害他人安全之活動。」(p.2) 

祝學習愉快 

體育室 敬啟 

112.12.01 


